	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學士班學分採計申請表

	姓名
	
	申請日期
	

	學號
	
	聯絡電話
	



	適用於應修科目表備註三：學分採計：（四）其他（不在表列之）中文系、英文系、法文系相關課程，經班主任同意後，得採計為「影像與敘事」主修課群學分。

	開課單位
	課程名稱
	課號
	學分數
	採計項目
	主任審核

	
	
	
	
	專業課程-影像與敘事
	同意
不同意

	
	
	
	
	專業課程-影像與敘事
	同意
不同意


（如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列）
	適用於應修科目表備註三：學分採計：(五)經班主任認可者之校內外大學部及研究所課程，得採計指定之專業課程或應用課程學分。

	開課單位
	課程名稱
	課號
	學分數
	採計項目
	主任審核

	
	
	
	
	專業課程-哲學
專業課程-歷史
專業課程-藝術
專業課程-影像與敘事
應用課程
	同意
不同意

	
	
	
	
	專業課程-哲學
專業課程-歷史
專業課程-藝術
專業課程-影像與敘事
應用課程
	同意
不同意


（如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列）

	申請人簽名
	

	主任簽核
	



